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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王
陽
明
的
「
儒
因
佛
緣
說
」
探
討

本
節
所
論
「
克
念
工
夫
」
，
是
應
其
友
人
崔
伯
栾
以
「
悔

」
名
其
齋
，
其
目
的
在
求
「
無
悔
」
而
說
的
，
收
入
在
「
外
集

六
」
中
的
「
悔
齋
說
」
  1
，
此
與
佛
教
「
普
賢
十
大
願
」
第
四

「
懺
悔
業
障
」
有
密
切
的
關
連
。
經
文
如
下
云
：

「
悔
者
，
善
之
端
也
，
誠
之
復
也
。
」
  2
君
子
「

悔
」
以
遷
于
善
；
小
人
「
悔
」
以
不
敢
肆
其
惡
；

惟
聖
人
而
後
能
無
悔
，
無
不
善
也
，
無
不
誠
也
。

然
君
子
之
過
，
「
悔
」
而
弗
改
焉
，
又
從
而
文
焉

，
過
將
日
入
于
惡
；
小
人
之
惡
，
「
悔
」
而
益
深

巧
焉
，
益
憤
譎
焉
，
則
惡
極
而
不
可
解
矣
。
故
「

悔
」
者
，
善
惡
之
分
也
，
誠
偽
之
矣
也
，
吉
凶
之

機
也
。
君
子
不
可
以
頻
悔
，
小
人
則
幸
其
「
悔
」

而
或
不
甚
焉
耳
。

【
白
話
譯
文
】
「
懺
悔
」
是
善
端
，
也
是
恢
復
誠
實
的
意

思
，
君
子
悔
過
是
改
過
向
善
，
小
人
悔
過
是
不
敢
學
習
惡
行
，

只
有
聖
人
能
夠
不
需
懺
悔
，
沒
有
不
善
，
也
沒
有
不
誠
實
的
。

然
而
君
子
之
過
失
，
若
悔
過
而
不
改
，
更
加
掩
飾
，
過
錯
將
漸

入
惡
端
。
小
人
的
過
錯
，
懺
悔
而
益
加
狡
猾
虛
偽
，
更
加
心
中

不
平
且
詭
詐
，
達
到
最
高
境
地
，
則
不
可
清
除
。
所
以
「
懺
悔

」
是
善
、
惡
，
也
是
誠
實
虛
偽
的
分
別
，
吉
凶
的
原
因
，
君
子

不
可
以
常
常
悔
過
，
小
人
則
慶
幸
他
的
悔
過
，
而
或
是
不
過
分

。

筆
者
以
為
儒
家
強
調
反
省
與
愧
疚
，
如
《
論
語‧

衛
靈
公

第
十
五
》
子
曰
：
「
過
而
不
改
是
謂
過
矣
」
即
勉
人
改
過
，
而

〈
子
張
第
十
九
〉
，
子
夏
曰
：
「
小
人
之
過
也
，
必
文
。
」
即

表
示
小
人
有
過
不
改
反
而
加
以
掩
飾
，
而
《
孟
子‧

公
孫
丑
上

》
孟
子
曰
：
「
子
路
，
人
告
之
以
有
過
則
喜
；
禹
聞
善
言
則
拜

。
大
舜
…
…
取
諸
人
以
為
善
，
是
與
人
為
善
者
也
，
故
君
子
莫

大
乎
與
人
為
善
」
。
表
示
人
欲
成
聖
賢
，
皆
由
採
取
別
人
的
長

無
求
三
教
的
相
異
，
但
求
其
道
同
而
學

　
─

以
王
陽
明
對
三
教
合
一
的
看
法
為
主
（
六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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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來
行
善
。
在
儒
家
思
想
中
「
懺
悔
」
多
具
有
批
評
過
錯
的
意

思
，
而
很
少
當
作
「
精
進
的
工
夫
」
，
然
而
王
陽
明
「
懺
悔
」

這
種
行
為
將
它
視
為
善
端
和
復
誠
之
方
法
，
究
竟
他
的
思
想
與

佛
教
《
普
賢
行
願
品
》
中
的
「
懺
悔
業
障
」
是
否
有
關
聯
？
熊

貴
平
提
出
此
問
題
意
識
  3
，
但
懸
置
未
答
。
筆
者
對
《
普
賢
行

願
品
》
經
文
，
可
分
為
三
段
，
說
明
如
下
：

（
一
）
標
釋
願
名
如
云
：
「
復
次
，
善
男
子
！
言
懺
除
業

障
者
。
」
  4
「
懺
」
是
把
已
造
的
罪
業
陳
述
發
露
；
而
「
悔
」

則
是
改
往
修
來
，
益
西
彭
措
堪
布
（
智
圓
法
師
）
以
十
種
順
逆

生
死
心
講
解
懺
悔
的
原
理
與
方
法
。
  5 

（
二
）
願
王
之
相
分
二
：

 1.
所
懺
罪
業
，
如
云
：
「
菩
薩
自
念
，
我
於
過
去
無
始
劫

中
，
由
貪
嗔
癡
，
發
身
口
意
，
作
諸
惡
業
，
無
量
無
邊
，
若
此

惡
業
有
體
相
者
，
盡
虛
空
界
不
能
客
變
。
」
  6
即
對
無
始
以
來

一
切
惡
業
作
徹
底
的
懺
悔
而
轉
為
發
起
無
量
善
根
，
譬
喻
一
間

黑
暗
屋
子
，
打
開
電
燈
，
光
明
遍
照
黑
暗
。
懺
悔
亦
如
是
，
反

染
為
淨
，
轉
惡
為
善
，
能
累
積
無
量
功
德
。　

 2.
能
懺
之
心
，
如
云
：
「
我
今
悉
以
清
淨
三
業
，
遍
於
法

界
極
徵
塵
剎
，
一
切
諸
佛
菩
薩
眾
前
，
誠
心
懺
悔
，
後
不
復
造

，
恆
住
淨
戒
一
切
功
德
。
」
  7
表
示
我
現
在
身
體
胡
跪
，
口
中

發
露
罪
業
，
虔
誠
恭
敬
心
，
身
口
意
三
業
清
淨
，
懺
悔
行
願
周

遍
法
界
，
在
諸
佛
菩
薩
面
前
進
行
懺
悔
，
將
原
有
不
誠
心
的
心

無
畏
懼
轉
為
畏
懼
，
不
認
錯
轉
為
慚
愧
，
自
責
覆
藏
過
失
轉
為

坦
誠
發
露
，
即
是
誠
心
懺
悔
，
斷
除
惡
業
的
相
續
心
，
今
後
將

修
功
補
過
。
用
依
止
諸
佛
菩
薩
與
菩
提
心
，
破
惡
力
、
恢
復
力

和
對
治
力
對
應
上
述
能
懺
的
心
，
如
此
修
持
逆
生
死
心
，
即
能

破
除
無
量
罪
障
。

（
三
）
總
結
無
盡
如
云
：
「
如
是
虛
空
界
盡
，
眾
生
界
盡

，
眾
生
業
盡
，
眾
生
煩
惱
盡
，
我
懺
乃
盡
。
而
虛
空
界
乃
至
眾

生
煩
惱
不
可
盡
故
，
我
此
懺
悔
無
有
窮
盡
，
念
念
相
續
無
有
間

斷
，
身
語
意
業
無
有
疲
厭
。
」
  8
表
示
念
念
自
覺
，
反
省
與
改

過
，
以
普
賢
懺
悔
願
王
攝
持
，
令
身
心
遠
離
罪
業
，
能
趣
入
不

可
思
議
解
脫
境
界
。

筆
者
認
為
王
陽
明
將
懺
悔
視
為
「
善
端
」
，
如
同
〈
普
賢

行
願
品
〉
中
的
所
懺
罪
業
轉
發
為
無
量
善
根
；
而
視
為
「
復
誠

」
即
其
能
懺
之
心
。
是
以
儒
家
為
親
因
，
而
佛
教
之
言
為
助
緣

，
此
二
者
相
合
的
結
果
而
成
王
陽
明
「
悔
齋
說
」
的
「
克
念
工

夫
」
，
故
可
視
為
「
儒
因
佛
緣
」
的
類
別
。

「
懺
」
是
梵
語
懺
摩
（K

s
a
m
a
y
a
t
i

）
的
省
略
，
意
思
是

向
超
越
者
乞
求
饒
恕
或
赦
免
我
罪
；
「
悔
」
是
改
往
修
來
，
所

以
懺
悔
是
陳
露
先
惡
，
改
往
修
來
的
意
思
。
懺
悔
必
先
潔
其
心

，
淨
其
意
，
端
其
形
、
整
其
貌
、
泰
其
身
及
肅
其
容
。
佛
教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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懺
法
有
梁
皇
懺
法
（
即
慈
悲
道
場
懺
法
）
、
慈
悲
三
昧
水
懺
法

、
大
乘
金
剛
般
若
寶
懺
法
、
法
華
三
昧
懺
法
、
觀
音
懺
法
（
又

叫
圓
通
懺
法
）
、
金
光
明
懺
法
（
又
稱
為
吉
祥
懺
法
）
及
方
等

懺
悔
法
多
種
。
佛
告
比
丘
言
：
「
汝
自
懺
悔
，
於
我
法
中
，
能

至
誠
如
法
懺
悔
者
，
便
得
增
長
，
汝
懺
悔
應
生
厭
離
心
，
汝
比

丘
至
誠
如
法
懺
悔
，
我
為
受
之
。
」
  9
是
故
懺
悔
者
改
過
，
眾

罪
如
霜
露
，
慧
日
一
出
，
能
清
除
霜
露
。
佛
教
徒
早
晚
課
，
必

念
〈
普
賢
行
願
品
〉
的
懺
悔
文
，
即
「
我
昔
所
造
諸
惡
業
，
皆

由
無
始
貪
、
嗔
、
癡
，
從
身
語
意
之
所
生
，
一
切
我
今
皆
懺
悔

」
。
其
成
效
是
，
「
若
覆
罪
者
，
罪
即
增
長
，
發
露
懺
悔
，
罪

即
消
除
」
，
以
及
「
若
人
造
重
罪
，
作
已
深
自
責
懺
悔
，
更
不

造
，
能
拔
根
本
罪
」
。
晉
朝
道
安
法
師
開
始
依
經
律
作
禮
懺
等

儀
式
，
是
故
，
懺
除
罪
障
亦
是
隨
喜
修
善
行
，
造
福
德
，
佛
教

重
視
戒
律
，
所
以
「
懺
悔
」
更
顯
其
重
要
性
。
如
比
丘
懺
悔
罪

時
必
須
「
著
袈
裟
、
袒
右
肩
、
右
膝
著
地
、
合
掌
，
大
禮
比
丘

足
、
說
所
犯
的
罪
名
」
的
莊
嚴
儀
式
。
陽
明
的
「
悔
齋
說
」
與

佛
教
的
「
懺
悔
法
」
，
如
同
家
族
中
其
成
員
互
為
因
緣
的
關
係

，
具
有
「
家
族
相
似
性
」
，
是
故
歸
類
為
「
儒
因
佛
緣
說
」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 

註
釋
:

 1.
王
守
仁
撰
，
前
揭
書
，
頁
七
四
九-

七
五○

。

 2.�
「
悔
」
在
儒
教
是
強
調
反
省
和
愧
疚
、
具
有
貶
義
，
較
少
作
為

工
夫
看
待
。
陽
明
對
「
悔
」
這
種
工
夫
的
重
視
並
把
「
悔
」
作

為
善
端
和
復
誠
之
方
，
和
佛
教
《
普
賢
菩
薩
行
願
品
》
的
十

大
行
願
之
四
「
懺
悔
業
障
」
。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冊
，
頁

八
四
四
中
）
如
云
：
「
我
今
悉
以
清
淨
三
業
…
…
誠
心
懺
悔
、

後
不
復
造
、
恒
住
淨
戒
…
…
我
此
懺
悔
，
無
有
窮
盡
念
念
相
續

，
無
有
間
斷
，
身
語
意
業
，
無
有
疲
厭
」
相
應
。
（
《
大
正
藏

》
第
十
冊
，
頁
八
四
五
上
）

 3.
熊
貴
平
，
前
揭
書
，
頁
二
二
七 

。

 4.�
《
華
嚴
經
》
卷
四
十
，
收
錄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冊
，
頁

八
四
五
上
。

 5.�
益
西
彭
堪
布
（
智
圓
法
師
）
，
《
普
賢
行
願
品
講
記
》
，
台

北
：
台
灣
顯
密
佛
教
教
育
功
德
會
，
二○

一
五
，
頁
八
十
三-

九
十
一
。

 6.
《
華
嚴
經
》
，
收
錄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冊
，
頁
八
四
五
上
。

 7.
同
上
註
。

 8.
同
上
註
。

 9.�
語
出
《
四
分
律‧

毘
尼
增
一
法
》
，
收
錄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 
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九
九
七
上
。


